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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創新條例第 10 條之 1 於 114 年 5 月 7 日修
正公布，為配合該條例遂修正相關子辦法，並將
名稱更正為「公司或有限合夥事業投資智慧機械
與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及資通安全人工智慧產品
或服務及節能減碳抵減辦法」 (行政院公報) 。

修正重點提醒如下:

1. 項目：增加投資人工智慧產品或服務、節能減
碳為適用項目

2. 金額：

提高投資抵減之支出金額上限，由10億元提高
至20億元，係自114年1月1日施行，並以企業
投資決策時點（即訂購日）來決定適用修正前
或修正後之規定，其中屬113年12月31日前訂
購者，以10億元為上限，應併同114年1月1日
以後訂購之項目，合計適用20億元投資抵減之
支出上限。申請人會計年度採非曆年制者，其
於計算113年度之投資支出總金額上限，應按
113年及114年之營業期間占全年比例認定之。

以會計年度採四月制之申請人為例，其113年
度會計期間為113年4月1日至114年3月31日，
該年度適用投資抵減之支出總金額為12.5億元
〔=10億元×（9個月/12個月）+20億元×（3
個月/12個月）〕。

3. 抵減年度：

申報抵減年度（即支出金額年度）之認定仍以
交貨年度為準: 企業投資項目完成交貨始能投
入業務使用進而產生所得並確定其支出金額，
故申報抵減年度（即支出金額年度）之認定仍
以交貨年度為準。

4. 完成期限：

本次修法另增訂訂購日至交貨或完成技術服務
完成日不得超2年之規定，但可申請延長2年，
而申請人於113年12月31日以前訂購，但於
114年1月1日以後交貨者，雖適用修正前辦法
之規定內容，惟仍須符合前開2年交貨期限規
定，故於本辦法日修正發布時(114年11月27
日)，已屆滿２年而未交貨或將於6個月內屆滿
者，應於本辦法修正發布之次日起6個月內提
出延長之申請，企業應留意產品交貨期限及適
時申請延期以免喪失租稅優惠之資格。

另提醒注意，本次修訂雖放寬企業取得授權軟
體使用權，亦可適用本辦法投資抵減，但其前
提須符合國際會計準則或企業會計準則公報認
列為無形資產之要件，故一般企業常見以「訂
閱制」取得軟體使用權，如於會計準則上不能
帳列無形資產，將無法適用投資抵減之租稅優
惠。

本辦法之修正條文重點彚總如下：

AI及節能減碳抵減辦法公布

https://gazette.nat.gov.tw/egFront/detail.do?metaid=161842&log=detail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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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修正智慧機械所需具備智慧技術元素項目。
(修正條文第2條)

重新定義智慧技術元素為：(一)機器人、(二)數位
化管理、(三)虛實整合、(四)積層製造，以聚焦產
業朝更高層次之數位化與智慧化能力發展。

二、增訂人工智慧產品或服務所需具備要件及用
詞定義。(修正條文第5條)

人工智慧產品或服務，指運用下列四大技術元素
之一，仿人類智慧進行認知、學習及推論，能大
規模利用各類數據類型，形成產業所需之辨識、
分類或生成等各式應用，優化企業營運或生產製
造效能之硬體、軟體、技術或技術服務。

(一) 機器學習演算法：屬於非監督式學習或增強式
學習分類之演算法。

(二 )深度學習演算法：屬於卷積神經網路
（CNN）、深度神經網路（DNN）或循環神
經網路(RNN）分類之演算法。

(三) 大語言模型：（LLM）：使用大量數據、十億
（1B）以上參數，運用深度學習演算法訓練
所建立之數據模型，可處理使用者特定任務。

(四) 自然語言模型：讓電腦系統能夠解譯、理解、
處理與生成人類語言之技術。

三、增訂節能減碳所需具備要件及用詞定義。(修
正條文第6條)

節能減碳：指運用符合公用節能或製程改善之低
碳技術元素之下列設備或系統，以提升能源使用
效率、減少能源或資源耗用，進而降低溫室氣體
排放。

(一) 公用節能：高效能電動機、高效能空氣壓縮系
統、高效能冷凍空調系統、 高效能風機、高
效能迴轉動力水泵、高效鍋爐系統(包含燃燒
設備、鍋爐本體、附屬設備等)、能源/碳管理
系統。

(二) 製程改善：高效能製程設備、溫室氣體破壞或
去除設備。

四、修正本辦法關於訂購及交貨時間之認定標準。
(修正條文第8條、第9條)

(一) 修正條文之適用：114年5月7日修正公布之條
文自114年1月1日生效適用，並以訂購日決定
適用修正前或修正後規定之內容，即申請人於
114年1月1日起至118年12月31日訂購者，適
用修正後範圍及投資抵減應符合之要件。申請
人會計年度採非曆年制者，其於計算113年度
之投資支出總金額上限，應按113年及114年
之營業期間占全年比例認定之。以會計年度採
四月制之申請人為例，其113年度會計期間為
113年4月1日至114年3月31日，該年度適用
投資抵減之支出總金額為12.5億元〔=10億元
×（9個月/12個月）+20億元× （3個月/12個
月）〕。

(二) 增訂訂購後２年內應完成交貨之規定，但得申
請延期交貨：增訂應於訂購後2年內交貨或完
成技術服務提供之規定，得於期限屆滿前，敘
明事由，向經濟部建置之申辦系統申請延期，
並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其延長期間，
不得超過2年。

(三) 企業取得授權軟體使用權亦可適用本辦法投資
抵減：原條文所稱購置，包括向他人購買、融
資租賃取得、自行製造或委由他人製造軟體交
易實務，而企業取得授權軟體使用權，符合國
際會計準則或企業會計準則公報認列為無形資
產者，視為向他人購買軟體，可適用本辦法投
資抵減。

(四) 明定不同購置形式之訂購時間及交貨時間之認
定方式。

五、修正申請投資抵減時需檢附支出項目有關之
證明文件應併同檢附訂購文件。(修正條文第
1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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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明文件包含買賣契約書或訂購單影本、統一發
票影本、付款證明文件影本、交貨證明文件影本
等。而自行製造或委由他人製造尚需檢附董事會
議事錄或授權決行紀錄影本、委託製造契約影本，
若為本次新增之授權取得軟體使用權之證明文件
尚須提供軟體授權契約書。

六、施行期間。(修正條文第21條)

本辦法自114年1月1日施行至118年12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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